
附件2

姓名 土地登記謄本住址 送達住址 送達 退回 送達 退回 送達 退回

□地政

□戶政

□稅捐

□地政

□戶政

□稅捐

□地政

□戶政

□稅捐

□地政

□戶政

□稅捐

□地政

□戶政

□稅捐

□地政

□戶政

□稅捐

＊給予陳述意見期間不得少於7日(會議通知送達日起或最後一次會議之日起)，

公示送達:公告之日起經20日生效(國內);公告之日起經60日生效(國外)

＊陳述意見應以書面回應並具體回復。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

協議價購通知及會議紀錄送達情形自我檢核表

被徵收所有權人或管理人

工程名稱：

＊協議價購會議通知應檢附價格形成說明

備註
公示

送達

協議價購

會議通知

協議價購

會議紀錄

申請徵收前陳述

意見通知（可併

協議會通知辦

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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